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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物价局关于市区管道天然气价格问题的批复

河源新奥燃气有限公司、河源华润燃气有限公司:

你们公司 《关于核定市区天然气价格的请示》和 《关于

调整天然气销售价格的请示》悉。根据市人民政府 《河源市

人民政府关于市区管道天然气价格问题的批复》(河府函

匚⒛14〕 292号 )规定,现就市区管道天然气价格问题批复如

下:

一、管道天然气计量气价

(一 )居 民用气价格

居民用气实行阶梯价格制度。居民阶梯气价第一档、第

二档、第三档按 ⒈1。 ⒈1.3比价确定。第一档价格为 4.80元

/立方米、第二档价格为 5.30元 /立方米、第三档价格为 6。 ⒛

元/立方米。



居民阶梯价格将居民用气每月用气量划分为三档,实行

按档超额累进加价计费办法。居民用气用气量不分季节,标

准用气量每月每户第一档 0-50立方米 (含 50立方米 ),第土

档 50-65立方米 (含 65立方米 )第三档 65立方米以上。普

表用户和磁卡表用户均按年用气量累J总超额累进加价计费。

单个居民用户或单个气表对应家庭居民人数 6人及以上

的可凭户口簿按居民用气月人均用气量 10立方米相应增加用

气量计价。

(二 )公用性质用气价格为 5.30元 /立方米。

(三 )工商业用气实行最高限价 6.00元 /立方米,允许

下浮,按用气量递增价格递减的原则,具体下浮价格由供需

双方协商确定。

(四 )学校、养老福利机构等非居民用户执行居民用气

价格,按居民用气阶梯价格第一、二档平均价格 5.05元 /立

方米执行。

(五 )对市区使用管道天然气的城乡低保、农村五保、

城镇三无对象以及享受国家抚恤定补的重点优抚对象的家庭

用气价格优惠 20%,即按照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的 80%计价。

价格优惠对象由燃气经营企业凭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证

件进行审核。

二、管道天然气容量气价

容量气价统一按市物价局 《关于调整市区管道液化石油

气价格的批复》(河价 (⒛ 07)120号 )执行。市物价局 《关

于市高新区管道天然气临时价格问题的批复》(河价 (⒛ 09)

41号 )同 时废止。



三、以上价格从⒛14年 1n月 15日起执行。请你们做好

宣传解释和明码标价工作,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应及时向

我局反映。

抄送:省发改委,市人大办、市政府办,市城管局,备县区物价局

·一 
 
 
 
 
 
.
 
.

河源市物价局办公室 ⒛ 14年 11月 5日 ^印发


